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9.5 预案实施时间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泰安 市处置森林火灾应急预

案》（泰政字〔2016〕52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关于紧急调集森林消防专业队伍的指令

2.泰安市森林防火重点乡（镇、街道）和重点林区 一 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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